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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第 599 章) 

 

預防及控制疾病修訂規例 

 

引言 

 在2021年4月27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令，
為防止、應付或紓緩香港目前公共衞生緊急事態的影響和保障公

眾健康，應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599章)(《條例》)第8
條，訂立以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 – 

(a) 《 2021 年預防及控制疾病 (規定及指示 )(業務及處所 )(修
訂)(第 2號)規例》(見附件 A)，修訂《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
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第 599F章)以  –  

 
(i) 規定進入或身處餐飲業務(售賣或供應食物或飲品， 供在

該業務的處所內進食或飲用者 )的任何處所 (餐飲業務處
所)，或任何表列處所的人，須遵從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局
長)根據第 599F章發出的指示； 
 

(ii) 就違反上文(a)(i)分段所述的規定，訂立罪行； 
 

(iii) 賦權該等處所的管理人(及該等管理人授權的人)— 
 

i. 要求進入或身處該等處所的人，提供對確保上述

指示獲遵從屬必要的紀錄、文件或資料；及   
 

ii. 查閱和檢查上述紀錄、文件或資料； 
 
(iv) 就向獲授權人員提供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紀錄、文件或

資料，訂立罪行；及 
 
(v) 就藉繳付定額罰款解除因上文 (a)(ii)分段所述罪行而須

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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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的法律責任，訂定條文；及 
 

(b) 《2021 年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修訂)(第 3 號)規
例》(見附件 B)，修訂《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
(第 599G章)以  –  
 
(i) 就額外豁免羣組聚集，訂定條文，即—  

 
i. 於婚禮上、某些會議 1(如周年大會 /股東特別大

會  )(有關會議)上或宗教活動中的羣組聚集，而該
等聚集是由符合某些條件的人參與的；及   
 

ii. 旅行團中的羣組聚集，而該些旅行團的所有有關

工作人員均須符合某些條件； 
  

(ii) 賦權局長指明上文(b)(i)分段的有關條件； 
 

(iii) 向組織屬上文(b)(i)分段所描述的羣組聚集的人，賦予某
些權力，包括要求提供某些紀錄、文件或資料的權力；  
 

(iv) 就以下被控人士，訂定免責辯護條文：該等人士是被控涉
及某受禁羣組聚集干犯第 599G章第 6 條所訂罪行的人，
而假若所有或某些參與該聚集的人士均符合有關條件，

該聚集便會是上文 (b)(i)分段所描述的豁免羣組聚集；及 
 

(v) 就向獲授權人員提供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紀錄、文件或
資料，訂立新罪行。 

 

現況及考慮 

本地最新情況 

                                                 
1  這些會議為  – 

(a)   任何團體的會議，前提是該會議須在指明期間內舉行，以遵守任何條例或符

合規管該團體的運作或事務的其他規管性質文書；或  
(b) 任何於《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附表 1 第 1 部第 1 條所界定的認可證

券市場上市的公司的股東會議，前提是該會議是按照任何條例或規管該公

司的運作或事務的其他規管性質文書舉行。  

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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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截至2021年4月26日，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共錄得11 741宗
2019冠狀病毒病個案。過去兩星期(2021年4月13日至26日)共呈報
155宗個案，當中34宗為本地個案 (其中17宗感染源頭不明 )，      
111宗為輸入個案。在同一期間，本地個案的七天平均數由2.1宗下
降至1.7宗，但本地源頭不明個案的七天平均數亦由0.4宗上升至
1.1宗，並在2021年4月22及23日達1.9宗。 

3. 在過去兩星期呈報的本地個案當中，近半屬關連／感染源頭

不明。儘管每日平均新增個案數目已從2020年12月中第四波疫情
的高峯回落，但本地源頭不明個案持續出現，顯示社區仍存在隱形

傳播鏈。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發現有合共三宗本地個案(包括兩宗
感染源頭不明及一宗與本地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的個案 )涉及
N501Y變種病毒株，顯示變種病毒可能已進入社區。與過往流行
的變種病毒比較，有證據顯示部分新發現的變種病毒的傳染性有

所增加。即使超級傳播者只有一人，也可在瞬間引致大型爆發。現

時大型社區爆發的風險仍然存在。 

4. 過去一個多月來，根據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的估算，本地

個案的即時有效繁殖率因出現近期健身中心羣組爆發而在2021年
3月4日超出1.0，在2021年3月8日升至1.44的高峯，自2021年3月
12日回落至低於1.0，在2021年3月23日進一步降至0.27的低位，但
再次上升，並在2021年4月13日接近1.0。 

5. 上述情況顯示本港疫情自第四波高峯大有改善，不過我們仍

須保持警覺，慎防出現社區爆發。因此，我們有需要繼續精準和謹

慎地逐步調整社交距離措施，並採取適當的防疫措施，以盡量減低

零星個案演變成大規模社區爆發的風險。 

 

抗疫新路向 

6. 行政長官於2021年4月12日宣布了抗疫新路向，以期逐步有
序地回復常態，並透過加強具針對性的感染控制措施，而非採用

「一刀切」  模式以達至此目標，同時強調需要社會的共同努力。
在新路向下，政府因應不同業界和市民的訴求及在評估放寬有關

措施所帶來的傳播風險後，以「疫苗氣泡」為基礎調整社交距離措

施。有關措施的詳情已在2021年4月27日公布，並在2021年4月29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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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關措施能否成功推行有賴顧客和相關活動或羣組聚集的

參與者的合作，包括符合有關疫苗接種、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

用程式以及其他因應特殊情況作出的規定，以期滿足相關入場或

參與有關活動的規定。第599F章和第599G章下的法律框架因此有
需要加強，向顧客或參與者施加法律義務，以遵從該指示或規定，

並就該指示或規定賦權有關處所管理人、羣組聚集組織者或獲該

等管理人或組織者所授權的人士以要求顧客或參與者提供有關紀

錄、文件或資料。  

第599F章的修訂 

8. 現時，第559F章容許我們透過局長發出的指明及指示，在不
多於14日期間內，就餐飲業務或表列處所的營運模式施加限制和
規定，而有關業務或處所的擁有人或管理人必須遵從。不過，相關

限制和規定並不約束餐飲業務及表列處所的其他人，例如顧客和

使用者(涉及羣組聚集和佩戴口罩而構成違反第599G章及《預防及
控制疾病(佩戴口罩)規例》(第599I章)的情況除外)。 

9. 儘管此法律框架在疫情首年大致達到其預期目的，而因應疫

情發展及恢復某些社會和經濟活動以期避免採取「一刀切」的做法

的需要，近月來我們加強了感染控制措施，但在某些領域仍存在不

足之處，尤其是就引入使用「安心出行」的規定以協助個案追蹤工

作的措施。由於法律沒有規定顧客和使用者必須真誠地使用「安心

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掃描場所二維碼或在選擇不使用該應用程式

時留下真實的資料，因而這限制了有關措施的實施程度和預期成

效。 

10. 在考慮風險評估和疫情情況後，鑑於提供疫苗接種相關記錄

及使用「安心出行」是在「疫苗氣泡」概念下放寬措施的基礎，因

此加強法律框架向顧客和使用者施加法律責任實屬必要。規例修

訂旨在容許我們規定進入或身處任何餐飲業務處所及表列處所的

人員須遵從局長發出的指示。為確保有一定的阻嚇力，沒有遵從適

用於某些人士的指示即在第599F章下構成罪行，而該等人士可藉
繳付定額罰款5,000元以解除有關責任。這些處所的管理人(及該等
管理人授權的人)獲賦權規定有關人士提供必要的紀錄、文件或資
料，以確保其遵從指示，並查閱和檢查有關紀錄、文件或資料。即

使沒有遵從管理人的要求本身並不構成犯罪，沒有按局長的指示

所要求提供紀錄、文件或資料會構成不遵從有關指示的行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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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599F章下構成犯罪。為便利執法，我們亦就向獲授權人員提
供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紀錄、文件或資料訂立罪行。 

第599G章的修訂 

11. 除了列明的豁免羣組聚集外，現行的第599G章禁止(a)多於
四人在公眾地方的羣組聚集；及(b)在第599F章處所內進行的羣組
聚集，而局長就羣組聚集發出的指示所施加的相關規定或限制不

獲遵從。因應第四波疫情，在宗教場所舉行的宗教活動及本地遊旅

行團的羣組聚集豁免已在2020年12月被撤銷，參加婚禮及用作有
關會議的每間房間或每個以間隔分開的範圍可容納的人數上限亦

相應減少。 

12. 在抗疫新路向下，上述羣組聚集規定會按「疫苗氣泡」的概

念放寬。與第599F章的規例修訂相若，為了讓放寬措施可以有效
地推行，我們修訂了第599G章，就若干獲豁免羣組聚集而言，所
有或其一部份參與者，須符合局長藉憲報刊登的公告指明的若干

條件(包括與疫苗接種及檢測有關的合適措施)。有關獲豁免羣組聚
集的詳情載於下文第  16至18及第21段。參照第599F章的條文，上
述聚集的組織者(或其授權的人)會獲賦權規定有關參與者出示相
關的紀錄、文件或資料，以證明其符合有關條件。為便利執法，我

們亦就向獲授權人員提供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紀錄、文件或資料

訂立罪行。 

13. 此外，若在某一預期會按前文屬豁免羣組聚集的聚集中，有

參與者原本需要而實際沒有符合有關參與聚集的條件 (例如持有
虛假的疫苗接種紀錄)，該聚集則會被視為第599G章下的受禁羣組
聚集，而嚴格來說該羣組聚集的組織者及所有參與者均涉參與在    
第599G章下的受禁羣組聚集中。然而，作出以下假設並不合理— 

(a) 儘管付出合理的努力，該羣組聚集的組織者能經常確保
該人符合條件；及 
 

(b) 聚集的其他參與者均會知悉該人並不符合條件。 

14. 因此，我們就已採取一切合理步驟確保所有需符合條件的人

已符合該些條件的聚集組織者，訂立免責辯護。 

15. 我們亦就已符合條件或毋須符合條件的聚集參與者訂立免

責辯護。此外，為應對參與者在沒有過失的情況，即他需符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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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但實際並沒有符合條件，而他真誠相信自己屬符合條件人士

(例如化驗所錯誤地向他發出檢測結果)，經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
保自己已符合該些條件，我們亦就此訂立免責辯護。 

放寬第599G章下羣組聚集限制   

(a) 婚禮、有關會議和宗教活動的豁免 

16. 在規例修訂前，每場婚禮在沒有供應食物和飲品的情況下

(除了作為宗教儀式的一部份外)及每場有關會議中的每房間或以
間隔分開的範圍的人數上限為20人。在「疫苗氣泡」下，有關室內
處所的人數上限提升至50人，而有關戶外處所則提升至100人。 

17. 在規例修訂前，宗教聚會的人數上限為該處所作為崇拜地點

通常可容納的人數的30%。在「疫苗氣泡」下，有關室內處所的人
數上限提升至50%，而有關戶外處所則提升至100%。 

18. 在經修訂的第599G章下，參與豁免羣組聚集的人士須符合
由局長指明的條件。 

(b) 旅行團的豁免 

19. 由持牌旅行社舉辦並已向香港旅遊業議會 (旅議會 )登記的
本地遊旅行團中的不多於30人的羣組聚集在2020年10月23日至
2020年11月30日期間屬其中一類豁免羣組聚集。因應第四波疫情，
這項豁免自2020年12月1日撤銷。 

20. 儘管疫情已持續超過一年，香港的旅遊業界受本地及全球旅

遊限制影響，一直面對非常艱難的經營環境。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

業的失業率在2021年1月至3月維持在10.7%的高位。與2019年比
較，旅遊服務出口在2020年大幅下跌90.5%。自第四波疫情緩和，
旅遊業界一直強烈要求政府容許恢復本地遊旅行團，以惠及相關

業界板塊(包括旅行社、相關自由作業導遊或領隊、旅遊巴士及餐
飲業務等)及讓有關人士可維持受僱。這是業界在所有出入境休閒
旅遊停頓時的最後命脈。同時，市民對於需要暫停很多社交接觸及

活動而展現更多抗疫疲勞的跡象。由重開後深受歡迎的主題公園

及酒店度假(即一般稱為  “staycation”)，到眾多遊人到訪的郊野公
園，以及延長餐飲處所堂食時段後所增加的生意，都清楚顯示市民

在跨境/跨界遊仍然暫停的情況下對於休憩或參與戶外康樂活動有
強烈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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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業界願意採取額外的措施保障參加有關旅行團的人士的健  
康，以減低當中涉及的衞生風險。我們認為旅遊業界的保證及準備

工作能更有效地管理及控制有關旅行團所涉及的衞生風險。因此，

我們容許恢復舉辦旅行團，將由持牌旅行社舉辦並已向旅議會登

記 2的旅行團中的不多於30人的羣組聚集納入為豁免羣組聚集。 

22. 旅議會作為旅遊業自我規管機構，會負責確保旅行社遵守在

旅行團登記制度下的相關社交距離或感染控制措施及疫苗接種/檢
測規定。在登記時，舉辦旅行團的旅行社必須簽署經修訂的防疫承

諾書，承諾遵守一系列健康及管理措施(例如要求遊客於飲食時間
以外全程佩戴囗罩、提供酒精消毒搓手液、交通工具人數上限一般

為座位的50%等)及建議加強措施。旅議會將繼續按投訴採取行動
監察經修訂的防疫承諾書的遵從情況，及派員突擊實地巡查。如有

證實違反經修訂的防疫承諾書的報告或投訴，有關旅行社在一個

月內不可向旅議會登記本地遊旅行團。業界亦承諾就有關旅行團

加強現時已屬嚴謹的健康及管理措施，並願意採取上述額外措施。 

23. 透過加強感染控制措施，有關豁免有助旅行社舉辦旅行團，

為旅遊業界帶來即時的生意，並讓旅遊業界善用「綠色生活本地遊

鼓勵計劃」 3及由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推出的第二輪「賞你遊
香港」計劃 4。這項豁免亦可惠及與旅遊相關的行業，例如餐飲和

旅遊服務巴士業務等。 

 

  

                                                 
2  在旅行團在 2020 年 10 月獲納入豁免時，由於目的是為容許恢復本地遊旅行團，

其中一項條件為有關旅行團不可跨越出入口管制站。 鑑於香港與新加坡「航空

旅遊氣泡」將於 2021 年 5 月 26 日開展，而向本地居民提供沒有目的地的本地

遊輪遊的建議仍在積極討論中，我們預期可能會有跨境 /跨界旅行團，故此不將

豁免限於本地遊旅行團。 
 
3    在「綠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劃」下，每家持牌旅行社為每名香港居民安排合資

格綠色生活本地遊可獲得港幣 200 元的鼓勵金，以 1,000 名綠色生活本地遊遊

客為上限。換言之，每家旅行社可獲鼓勵金總額最多為港幣 20 萬元。  
 
4  在「旅遊‧就在香港」計劃的基礎上，旅發局在去年底推出「賞你遊香港」計

劃，旨在鼓勵消費者在零售或餐飲商戶消費以換取免費旅行團。旅發局已邀請

旅行社就計劃第二輪建議及舉辦旅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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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案 

24. 除透過《修訂規例》落實有關抗疫新路向下的措施外，別無

他法。 

 

《修訂規例》 

25. 《修訂規例》的主要條文載於第1段。 

 

立法程序時間表 

26.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2021年 4月 27日 
提交立法會 2021年 4月 28日 
生效 2021年 4月 29日 

 

建議的影響 

27. 《修訂規例》下的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

文。 

 

公眾諮詢 

28. 鑑於情況緊急，公眾諮詢並不可行。 

 

宣傳工作 

29. 我們已在2021年4月27日於憲報刊登《修訂規例》及在記者
會上公布有關措施，並在2021年4月28日發出新聞公報。我們亦已
安排發言人回應公眾及傳媒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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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30. 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已為全球帶來前所未有的衞生挑
戰。由於目前疫苗仍未廣泛供應和接種，而且未有有效的治療，加

上感染個案數目激增，致使多個國家 /地區採取了影響深遠的措
施，包括臨時封關或嚴格控制措施、對非必要行程作出限制、實施

隔離和檢疫安排，以防病毒從外地傳入，以至防止大型社區爆發。

香港方面，政府一直採取雙管齊下的策略推行措施，以減少進出

香港的人口流動(包括對到港人士實施檢疫規定)，以及增加市民之
間的社交距離。 

31.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意見，2019冠狀病毒病已構成大流行，
並可能在社區流行，永遠不會消失。要在短期内根除或消除這病

毒，是不切實際的目標，因此各個國家和地區須因應本身的社會

和經濟需要，不斷調整感染控制措施的力度。 

32. 《條例》第8條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在公共衞生緊
急事態的情況下，包括前所未見的病原體的出現或某流行病的逼

切威脅甚有可能導致大量人口死亡或罹患嚴重殘疾 (不論是否長
期殘疾)時，為防止、應付或紓緩公共衞生緊急事態的影響，以及
為保障公眾健康，訂立規例。 

第599F章 

33. 第599F章在2020年3月底訂立，以在下列餐飲業務處所和表
列處所施行臨時措施— 

(a) 遊戲機中心； 
(b) 浴室； 
(c) 健身中心； 
(d) 遊樂場所； 
(e) 公眾娛樂場所； 
(f) 設置(或擬設置)供租用舉行社交聚會的處所(一般稱為

派對房間)； 
(g) 美容院； 
(h) 會址； 
(i) 通常供人飲酒，以及跳舞或作其他娛樂的、營業至深夜

的場所(一般稱為夜店或夜總會)； 
(j) 卡拉 OK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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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麻將天九耍樂處所； 
(l) 按摩院； 
(m) 體育處所(在 2020年 7月新增)； 
(n) 泳池(在 2020年 7月新增)；及 
(o) 酒店或賓館(在 2020年 11月新增)。 

第599G章 

34. 第599G章在2020年3月底訂立，以於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藉
憲報刊登的公告中指明不多於14日的期間內，禁止多於四人在公
眾地方聚集，除非該羣組聚集屬列明的豁免羣組聚集。政務司司

長可准許若干的羣組聚集。在公眾地方或第599F章處所羣組聚集
的人數上限及列明的豁免羣組聚集，一直隨著疫情的發展而不時

有所調整。 

35. 第599G章准許的羣組聚集人數上限在2020年5月初調整至
八人，其後在2020年6月中調整至50人；因應第三波疫情爆發，在
2020年7月中及2020年7月底分別收緊至四人及二人；第三波疫情
放緩後則在2020年9月再次放寬至四人。隨著第四波疫情出現，在
公眾地方或第599F章處所羣組聚集的人數上限在2020年12月再
次收緊至二人。鑑於第四波疫情自2021年2月初開始放緩，人數上
限在2021年2月底放寬至四人。 

 

查詢 

36.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聯絡食物及衞生局(電
話：3509 8765)。 

 

食物及衞生局 
202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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